系列1：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职务（2017年）
一、评聘范围
高校教师教授职务评聘范围为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师。
高校教师副教授职务评聘范围为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学为主岗教师。
附属医院卫生技术正高级职务人员可兼评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职务；副高级职务人员可兼评高校教师副教授职务。
二、申请材料及评审流程
（一）个人申报：9月25日前，完成个人申报和材料提交。
申报人员登录人力资源管理与服务系统（http://hrm.zju.edu.cn/），选择“职称评审”模块(以下简称评审系统，开放时间：9月11日上午8:30-9月25日下午17:00。技术支持联系人：左老师：88981343，毛老师13515712539、17706532023）。请申报人员仔细阅读系统填报说明（下载）进行填报。
申报信息提交后，申报人员应及时将系统生成的《浙江大学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申报表》（送审版）及相应原始材料提交学院（系）、单位人事科审核。证明材料中发表的论文、获奖证书，项目批件等均需提供原件，SCI、EI、SSCI、AHCI收录论文，影响因子、他引次数等应提供图书馆开具的检索证明。另外，根据学校对不同职务或不同人员的要求，还应提供晋职所需的资格审查相关材料，如入职培训、交叉学习经历及出国（境）经历证明等。上述材料由学院（系）、单位负责审核。校直属单位和校设研究机构申报人员的相关材料由科学技术研究院或社会科学研究院负责审核。对材料提供不全者，学院（系）、单位可暂不接受申报。
在先进技术研究院以外的其他院系（单位）主要从事国防技术研究工作的教师，申请免除境外研究学习经历、同行专家评议境外送审要求的，其有关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由学院（系）、单位审核后报先进技术研究院认定并同意，经先进技术研究院负责人审核、签名、加盖公章后报人事处备案。
（二）材料审核：10月10日前，各学院（系）、单位根据原始材料在评审系统中完成申报材料的审核确认和业绩统计工作。
1.学院（系）、单位人事科牵头完成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人事科可根据需要，将教学、科研等信息的审核权限分配给本科教学科、研究生科、科研科，审核人员根据原始材料做好相应信息的审核确认工作。
2.学院（系）、单位人事科在评审系统填写并导出《晋升高校教师、教学专业技术高级职务人员资格审查花名册》（校外应聘人员，高峰学科人员所在高峰学科名称，卫生技术人员兼评教授、副教授，非华裔人员是否使用定编定岗名额等情况需在备注中注明）。《资格审查花名册》须经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名、加盖公章后扫描并上传到评审系统中。如有高峰学科人员的，《资格审查花名册》须先由所在高峰学科负责人审核签名后，经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名、加盖公章后扫描并上传到评审系统中。
实施定编定岗的学院（系）、单位的申报人员，如未满足任职基本条件需要申请业绩破格申报，或突破再次申报规则申请再次申报，其申报资格由院系（单位）人力资源委员会（或具有相同职能的委员会）讨论决定，并由所在单位将相关人员的情况说明及讨论结果经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扫描上传到评审系统。
3.学院（系）、单位在评审系统对申报人的申报资格、主要业绩进行审核，将审核通过人员名单及业绩材料进行公示，并链接到本单位网站公示。同时导出并打印申报人员《浙江大学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申报表》（归档版，一式两份）。
（三）党支部意见：各学院（系）、单位在申报者的党支部所在单位进行民意测评，民意测评由党支部具体组织，内容应着重包括师德师风、业绩贡献等方面(测评表下载)，所在党支部根据测评结果提出意见，将具体意见和测评结果填写到申报人员《浙江大学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申报表》（归档版），经党支部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党支部公章。
（四）单位述职测评及初选：10月12日前，学院（系）、单位组织召开述职报告会并进行述职测评，学院（系）、单位评委会讨论确定初选人员名单，然后在评审系统中录入述职测评和初选结果，导出并打印《初选通过名单》。《初选通过名单》须经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扫描并上传到评审系统中。
（五）评聘名额确定：实施定编定岗的学院（系）、单位如需调整今年高级职务的评聘名额，须于9月30日前将调整的相关报告提交人事处人才发展与培养中心。10月中下旬，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学校今年高级职务评聘名额。
（六）确定参评人员：10月底前，学院（系）、单位确定参评人员，在评审系统中导出并打印《参评人员名单》，将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名并加盖公章后的《参评人员名单》扫描后上传到评审系统。同时在申报人员《浙江大学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申报表》（归档版）中填写单位意见，经单位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提交中评委。学校在评审系统中公示参评人员名单及业绩材料。
（七）送审：11月底前，各送审单位完成送审工作，并在评审系统录入送审结果。申报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的，送审回收份数不少于10份。评审结果同意数低于80%的，原则上不进入下一评审环节。
1.送审要求：
2017年起，实施定编定岗的学院（系）、单位教师的同行评议要求（如海外送审，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同行专家比例等）由学部制定并负责组织送审。各学部具体要求于9月30日前报人事处备案。
其他单位教授、副教授职务参评人员送审材料由人事处组织送审。
2. 送审费预交
按财务相关规定，同行专家鉴定费采用预交款模式，费用统一交到计财处（联系人：李老师，电话：88981050）。送审结束后按实结算，多退少补。
申报人员下载并填写“浙江大学晋升专业技术高级职务论文送审预交费通知单”（下载），经负责送审部门审核盖章后，到计财处预交相关送审费用，预交费标准由负责送审部门确定。
3.送审材料要求
参评人员确定后，应及时向学院（系）、单位提交送审材料和交款后计财处返回的记账凭单，学院（系）、单位人事科对送审材料进行审核后，将送审材料及计财处返回的记账凭单统一交负责送审部门。
由学部负责组织送审的，送审材料要求由学部自行决定，送审材料中的同行专家鉴定表由学部负责提供，送审材料要求及同行专家鉴定表应提前在学部网页上公布。
由学校组织送审的，材料要求如下：
（1）申报教授职务人员境内送审材料要求：
①从评审系统导出审核完成后的《浙江大学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申报表》（送审版）并签名，与3篇代表作一起整合成一个pdf文件，按照“院系-姓名-境内送审材料.pdf”的格式命名，文件大小不超过2MB。代表性论文要求包含期刊封面、目录、论文全文、封底。
②从评审系统导出的《浙江大学教授（研究员）职务评聘同行专家鉴定表》，填写相应内容后按照“院系-姓名-境内专家鉴定表.doc”的格式命名。
（2）申报教授职务人员境外送审材料的要求：
①《送审材料英文版》（下载），填写相应内容并签名，与3篇代表作一起整合成一个pdf文件，按照“院系-姓名-境外送审材料.pdf”的格式命名，文件大小不超过2MB。代表性论文要求包含期刊封面、目录、论文全文、封底。
②《专家鉴定表英文版》（下载），填写相应内容后按照“院系-姓名-境外专家鉴定表.doc”的格式命名。
（3）申报副教授职务人员送审材料的要求：　
①从评审系统导出审核完成后的《浙江大学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申报表》（送审版）并签名，与2篇代表作一起整合成一个pdf文件，按照“院系-姓名-送审材料.pdf”的格式命名，文件大小不超过2MB。代表性论文要求包含期刊封面、目录、论文全文、封底。
②从评审系统导出的《浙江大学副教授（副研究员）职务评聘同行专家鉴定表》，填写相应内容后按照“院系-姓名-专家鉴定表.doc”的格式命名。
4.送审结果录入
各送审单位将送审结果录入评审系统，并上传反馈回来的同行专家鉴定表（要求隐去同行专家姓名、单位等相关信息）。
（八）中评：12月上旬，各学院（系）、单位组织召开专业技术中级评审会，将评审结果录入评审系统，投票结果原始文档扫描上传到评审系统，并将评审通过人员名单公示。同时在申报人员《浙江大学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申报表》（归档版）中填写中评结果，经中评委主任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提交高评委。
经先进技术研究院认定的其他学院（系）、单位主要从事国防技术研究工作的教师评聘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的，经学院（系）、单位中级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将相关材料提交到国防技术研究专业技术职务高评委。
各学院（系）、单位须提前将专业技术中级评审会评审安排通知人事处人才发展与培养中心（88981937，email：ylwang@zju.edu.cn）。
（九）高评：12月中旬，学部专业技术职务高级评审评委会组织专业技术高级评审会，将评审结果录入，将投票结果原始文档扫描上传到评审系统，评审通过人员名单公示。同时在申报人员《浙江大学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申报表》（归档版）中填写高评结果，经高评委主任签名并加盖公章后交人事处。
（十）各级评审会评审结果在网上公示5个工作日。
 
人事处材料接收：
人事处人才发展与培养中心（紫金港校区东三104-11）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88981937，Email: ylwang@zju.edu.cn
